
2008年报关员编码辅导第十七类类注章注报关员考试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3/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8A_A5_c27_513934.htm 第十七类 类注、章注 第十七类 

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 【注释】 一、本类不包

括品目95.03或95.08的物品以及品目95.06的长雪橇、平底雪橇

及类似品。 二、本类所称“零件”及“零件、附件”，不适

用于下列货品，不论其是否确定为供本类货品使用： （一）

各种材料制的接头、垫圈或类似品（按其构成材料归类或归

入品目84.84）或硫化橡胶（硬质橡胶除外）的其他制品（品

目40.16）； （二）第十五类注释二所规定的贱金属制通用零

件（第十五类）或塑料制的类似品（第三十九章）； （三）

第八十二章的物品（工具）； （四）品目83.06的物品； （五

）品目84.01至84.79的机器或装置及其零件；品目84.81或84.82

的物品及品目84.83的物品（这些物品是构成发动机或其他动

力装置所必需的）； （六）电机或电气设备（第八十五章）

； （七）第九十章的物品； （八）第九十一章的物品； （九

）武器（第九十三章）； （十）品目94.05的灯具或照明装置

； （十一）作为车辆零件的刷子（品目96.03）。 三、第八十

六章至第八十八章所称“零件”或“附件”，不适用于那些

非专用于或非主要用于这几章所列物品的零件、附件。同时

符合这几章内两个或两个以上品目规定的零件、附件，应按

其主要用途归入相应的品目来源百考试题网。 四、在本类中

： （一）既可在道路上又可在轨道上行驶的特殊构造的车辆

，应归入第八十七章的相应品目； （二）水陆两用的机动车

辆，应归入第八十七章的相应品目； （三）可兼作地面车辆



使用的特殊构造的航空器，应归入第八十八章的相应品目。 

五、气垫运输工具应按本类最相似的运输工具归类，其规定

如下： （一）在导轨上运行的（气垫火车），归入第八十六

章； （二）在陆地行驶或水陆两用的，归入第八十七章； （

三）在水上航行的，不论能否在海滩或浮码头登陆及能否在

冰上行驶，一律归入第八十九章。 气垫运输工具的零件、附

件，应按照上述规定，与最相类似的运输工具的零件、附件

一并归类。 气垫火车的导轨固定装置及附件应与铁道轨道固

定装置及附件一并归类。气垫火车运行系统的信号、安全或

交通管理设备应与铁路的信号、安全或交通管理设备一并归

类。 第八十六章铁道及电车道机车、车辆及其零件；铁道及

电车道轨道固定装置及其零件、附件；各种机械（包括电动

机械）交通信号设备 【注释】 一、本章不包括： （一）木制

或混凝土制的铁道或电车道轨枕及气垫火车用的混凝土导轨

（品目44.06或68.10）； （二）品目73.02的铁道及电车道铺轨

用钢铁材料； （三）品目85.30的电气信号、安全或交通管理

设备。 二、品目86.07主要适用于： （一）轴、轮、行走机构

、金属轮箍、轮圈、毂及轮子的其他零件； （二）车架、底

架、转向架； （三）轴箱；制动装置； （四）车辆缓冲器；

钩或其他联结器及车厢走廊联结装置； （五）车身。 三、除

上述注释一另有规定的以外，品目86.08包括： （一）已装配

的轨道、转车台、站台缓冲器、量载规； （二）铁道及电车

道、道路、内河航道、停车场、港口或机场用的臂板信号机

、机械信号盘、平交道口控制器、信号及道岔控制器及其他

机械（包括电动机械）信号、安全或交通管理设备，不论是

否装有电力照明装置。 第八十七章 车辆及其零件、附件，但



铁道及电车道车辆除外 【注释】 一、本章不包括仅可在钢轨

上运行的铁道及电车道车辆。 二、本章所称“牵引车、拖拉

机”，是指主要为牵引或推动其他车辆、器具或重物的车辆

。除了上述主要用途以外，不论其是否还具有装运工具、种

子、肥料或其他货品的辅助装置。 用于安装在品目87.01的牵

引车、拖拉机上，作为可替换设备的机器或作业工具，即使

与牵引车或拖拉机一同进口或出口，不论其是否已安装在车

（机）上，仍应归入其各自相应的品目。 三、装有驾驶室的

机动车辆底盘，应归入品目87.02至87.04，而不归入品目87.06

。 四、品目87.12包括所有儿童两轮车，其他儿童脚踏车归

入95.03。 第八十八章 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 【子目注释

】 子目8802.11至8802.40所称“空载重量”，是指航空器在正

常飞行状态下，除去机组人员、燃料及非永久性安装设备后

的重量。 第八十九章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 【注释】 已装配、

未装配或已拆卸的船体、未完工或不完整的船舶以及未装配

或已拆卸的完整船舶，如果不具有某种船舶的基本特征，应

归入品目89.06。百考试题收集"#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